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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点    

教育需要“阳光收费” 

阅读次数： 587  2005-11-10 10:07:00 

【返回】  

     转眼又快到开学的季节，对不少并不富裕甚至贫困的家庭来说，日

益飞涨的学校收费又将成为折磨神经的噩梦。有数据表明，最近十五年

来，学校收费飞涨了三十多倍，远远超出同期国民收入的增长水平。可

以说，学校的高收费，已演变成一个千夫所指的社会问题。  

     学校不断加大收费额度的理由，据说是教育成本在不断提高。但培

养一名学生究竟需要多少钱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标准和尺度。因此，在

指责教育高收费的同时，我们更应该期待阳光底下的收费标准。其实教

育成本的核定并不困难，只要弄清教学支出、组织管理支出、后勤支

出、固定资产折旧等等，就会一目了然。关键是要有人问，有人管，有

人去规范，有人去监督。  

     来稿可发电子邮件，邮址：rjgd@sina.com，亦可寄至：北京西城

区兵马司胡同63号，邮编：100034 阿计 收  

作者:汪金友 责任编辑：阿计  

   

 

 

中国法学会 版权所有 © 2005 京ICP备05072373号 联系方式 
（浏览中国法学会网，建议将显示器的分辨率设为1024*768） 网站制作与维护： 北京长城宏业网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


